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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山纬字〔2025〕2号


关于印发《纬二路街道2025年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定期核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工作，切实加强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的动态管理工作，推进社会救助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落实“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动态管理机制，公平公正实施救助。根据《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皖民社救字〔2023〕41号)和《蚌埠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蚌民〔2024〕33号）要求，请各社区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正在享受低保和特困待遇的对象开展定期核查，现将《纬二路街道2025年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定期核查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政府纬二路街道办事处
                       2025年3月26日

纬二路街道2025年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定期核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工作，落实“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动态管理机制，公平公正实施救助。根据《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皖民社救字〔2023〕41号)和《蚌埠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蚌民〔2024〕33号）文件要求，对全街道所有正在享受城乡低保、特困供养的对象开展集中核查，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年度复核工作对象
2025年3月前在册的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
二、年度复核时间
2025年3月--2025年7月
三、年度复核工作程序 
第一阶段：动员安排（3月26日—3月31日）
各社区要采取召开会议、印发资料、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低保和特困救助政策和定期核查的方法步骤，提高广大群众政策知晓率。街道要集中时间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定期核查工作业务培训，使参与定期核查工作的所有人员都能全面准确的掌握低保、特困政策，熟悉工作环节和程序，为公开、公平、公正做好社会救助定期核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要统筹谋划，精心组织，配齐配强工作力量，严明工作纪律，按程序、按时限圆满完成年度复核工作任务。 
第二阶段：审核审批（4月1日-5月30日）
各社区组织人员逐一对在保家庭和困难家庭进行入户调查，详细、规范填写审批表，完善档案资料。对辖区全部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核查家庭成员就业和收入、财产情况是否有变化；有赡扶养人的家庭要着重核查子女的赡养能力，有无财产超标；核查共同生活成员与保障对象是否一致和准确，符合整户施保的是否应保尽保；核查所有在册人员及赡扶养人信息是否正确），对于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要及时清退并做好解释工作，对于家庭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有明显变化的对象，要及时调整保障金额。对继续享受的低保家庭和人员按照分档分类要求足额核准月保障金额，并将结果（低保特困家庭户主姓名、家庭人数、保障人数、保障类别、月保障金额等）在各社区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后，编制发放花名册。同时，各社区要形成年度复核情况报告，近亲属备案表，相关入户、会议照片，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年度复核统计表（复核前保障情况、复核后保障情况及动态调整情况等）连同发放花名册报送街道民政办。低保申请人与低保经办人员、社区居委会干部有近亲属关系的，要严格执行低保对象近亲属备案制度，设立监督举报热线电话，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第三阶段：审查复核（6月1日-6月30日）
街道要全面审查各社区上报的材料。对保障情况变动较大的社区，将组织人员进行审查复核并按照一定比例入户抽查。对存在问题的社区，要责令其立即进行整改，加强监管。
第四阶段：信息维护（7月1日-7月30日）
按照《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操作规程》中关于低保对象分类管理的规定，完善救助对象分类统计，各社区及时完善社会救助大数据平台系统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档案数据。一要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做好社会救助对象档案整理归档工作，对不完善、不规范的档案要进行补充、完善，做到档案资料完整、规范，并将纸质材扫描上传至社会救助大数据平台。二要完善系统信息，将入户核查表、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及非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等相关信息全部录入信息系统中，确保社会救助大数据平台中的信息准确完整。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
提高思想认识。社会救助定期核查工作是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政策，强化动态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救助公平、公正、公开的有效举措。各社区务必要高度统一思想，明确责任，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工作措施，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定期核查工作任务。
（二）规范程序，落实政策
各社区要按照“应保尽保、应退则退”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落实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对纳入保障范围的社会救助对象进行全面核查，对群众有异议的，要严格进行调查核实，对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予以清退并做好思想稳定工作，做到社会救助定期核查工作符合政策、符合情理，群众认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序时推进，严肃纪律
街道民政办将开展专项督查，确保此次社会救助定期核查工作要做到认定对象精准、政策把握到位、整改及时有效，严禁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工作漂浮走过场等情况发生。对因重视不够、责任不明确、工作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进行严肃处理。


